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１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红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公司现有股利分配政策

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修订的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政

策如下：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

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

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

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

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

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

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每年将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充分考虑股东的利益，实行合理的股

利分配政策。公司每年的利润分配应当保证现金分红占适当的比例。

二、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合计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①

１２

，

２６２．３３ ９

，

９８７．６３ ２７

，

６４５．２５ ４９

，

８９５．２１

当年利润分配中现金分红金额

②

３

，

６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７

，

５１５．８３ １３

，

５１５．８３

现金分红比例

②／① ２９．３６％ ２４．０３％ ２７．１９％ ２７．０９％

最近三年当年实现利润扣除现金分红后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２６２．３３

万元，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３

，

６００．００

万元后

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８

，

６６２．３３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０９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

，

９８７．６３

万元， 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２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后

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７

，

５８７．６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１０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

，

６４５．２５

万元， 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７

，

５１５．８３

万元后

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２０

，

１２９．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１１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

三、未来提高利润分配政策透明度的工作规划

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围绕提高公司分红政策的透明度，不断完善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细化相关规章制度，严格履行相关程序，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使投资者对未来分红有明

确预期，切实提升对股东的回报。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１ ２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红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公司现有股利分配政策

经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规

定，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１

、公司在符合有关法规并经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后进行股利分配。

Ｂ

股股东的人民币红利， 由公司代为

兑换成外币。 外汇折算率按股东大会决议批准红利分配之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所

涉外汇兑人民币的中间价计算。外汇红利可按国家规定汇出境外。

２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方式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当重视对

投资者的合理回报，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

近三年公司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确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董事会应当向股东

大会作出说明。

二、最近三年现金分红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１

、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三年合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

，

３４１．８３ ４４

，

８２２．４８ １３４

，

０２９．１１ １９８

，

１９３．４２

当年分配现金股利

９

，

１８９．８７ ８

，

５０９．１４ ２４

，

６７６．５１ ４２

，

３７５．５２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

）

４７．５１ １８．９８ １８．４１ ２１．３８

２

、最近三年当年实现利润扣除现金分红后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１９

，

３４１．８３

万元，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９

，

１８９．８７

万元后

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１０

，

１５１．９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购置固定资产

１１

，

６１９．５６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当年剩余未

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０９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４４

，

８２２．４８

万元，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８

，

５０９．１４

万元后

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３６

，

３１３．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购置固定资产

２３

，

０８６．５２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

２５

，

７７３

万

元，

２００９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１０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１３４

，

０２９．１１

万元，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２４

，

６７６．５１

万元

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１０９

，

３５２．６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末购置固定资产

４９

，

１０２．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

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主要投向

２０１１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补充营运资本。

三、未来提高利润分配政策透明度的工作规划

公司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围绕提高公司分红政策的透明度，不断完善公司股利分配政

策，细化相关规章制度，严格履行相关程序，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使投资者对未来分红有

明确预期，切实提升对公司股东的回报。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

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朱新生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章程修改对照表》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保荐机构和相关银行重新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秦皇岛市北戴河

区人民政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签署的《协议书》之精神，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秦皇岛通联重工车辆有

限公司，将原募投项目“铁路桥梁施工起重运输设备产能扩建项目”及“研发中心项目”的主体由秦皇岛通

联重工车辆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详细内容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告的编号为

２０１０－０２１

号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海港支行需要重新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原秦皇岛通联

重工车辆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海港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１３３０５００７３０１８０１００１５６９２

、账户

余额为

７９

，

４８７

，

００５．８３

元的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撤销，其账户余额

７９

，

４８７

，

００５．８３

元转移至公司在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秦皇岛海港支行新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１３３０５００７３０１８０１００２２４９１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章程修正案》，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审议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详见指定信息批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９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会议”），现就会议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二） 本次会议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四）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 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六） 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北路

３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二） 会议审议的议案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修正案》。

（三） 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批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

登记。自然人股东应当持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代

理人还应当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可用传真和信函方式登记。

（二）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

传真方式登记）。

（三）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详见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联系方式。

（四）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３３５－５３０２５２８

联系传真：

０３３５－５３０２５２８

联系地址：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北路

３

号

邮政编码：

０６６００４

联系人：张静、马芹

（二）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所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

公司指定信息批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

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章程修正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

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

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已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证件名称：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受托人证件名称：

受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７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四）出席会议人员：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及其与大会有关的工作人员。

（五）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恒逸·南岸明珠

３

栋

２７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完备。

（二）议案名称：

议案

１

《关于加强期货业务风险管理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

３

《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向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三）特别强调事项：

１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四）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

１

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上述议案

２

—

３

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赴登记地点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报名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

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加盖个人股东指印和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帐户

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持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０３

；投票简称：恒逸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

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

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的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加强期货业务风险管理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向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３．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投票举例

ａ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

如某股东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拟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７０３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股东对全部议案拟投反对票，只需将上表所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如某股东对全

部议案拟投弃权票，只需将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ｂ

、对某一议案分别表决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同意票，以议案

１

《关于加强期货业务风险管理的议案》为例，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７０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反对票，以议案

１

为例，只需要将上表所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

同。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弃权票，以议案

１

为例，只需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４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三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三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

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一至议案三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

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

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

发出，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赵东华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３８７１９９１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１－８３８７１９９２

电子邮箱：

ｈｙｓｈ＠ｈｅｎｇｙｉ．ｃｏｍ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２１５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

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１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２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３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授权委托书一份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个人出席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

／

单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加强期货业务风险管理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３

《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向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的议案》

说明：

１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在“同意”、“反对”、“弃权”三栏中，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同一议案若出现两个“

√

”，视为无效

投票；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备注：授权委托书复印、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４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暨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四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长电科技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董事长

王新潮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相关的议案，

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位于深圳、东莞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议案》，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为盘活存量资产，公司拟变现位于深圳、东莞的投资性房地产，为主营业务提供更充足的流动资金。

拟将位于深圳福田区竹子林紫竹七路中国经贸大厦

２３

层

２３Ａ－２３Ｊ

的

１０

套办公用房；东莞市东城区东城

中心还翠庭停车场二层

Ａ００１－Ａ０１０

号的

１０

个停车位； 位于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心还翠庭

４

座

７Ａ－７Ｄ

、

１５Ｂ

、

１５Ｄ

的

６

套住宅房出售给第一大股东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经双方协商，拟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１

号评估报

告的评估价格

６

，

１９８．３７

万元为上述房产及其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格。

同意

５

票 无反对、弃权票，关联董事王新潮、于燮康、朱正义、王元甫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长电科技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修订了《长电科技内

幕信息知情人及登记管理制度》。

同意

９

票 无反对、弃权票

三、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１１

日，会

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进行，审议第一项议案。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１１

日，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荷花池会议厅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出售公司位于深圳、东莞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

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１１

日。截至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３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

（一）欲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应办理登记手续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１３

日―元月

１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００

。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

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到会的股东都有权参加股东大会。

２

、登记地点：公司投资管理部

３

、登记方式：股东本人（或代理人）亲自登记或用传真方式登记，外地个人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二）参加现场股东大会所需的文件、凭证和证件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有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下同）

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

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持股凭证。

五、其他

（一）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联系方式

１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８５６０６１ ０５１０－８６１９９１７９

２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１９９１７９

３

、联系人： 袁女士、石女士

４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滨江中路

２７５

号

５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３１

６

、电子信箱：

ｃｄ６５８４＠ｃｊ－ｅｌｅｃ．ｃｏｍ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四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会议记录；北京北方

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１

号评估报告。

（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

料。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表决结果

关于出售公司位于深圳、东莞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４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出售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公司拟出售位于深圳、东莞的投资性房地产给第一大股东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潮集团”，出售价格为

６

，

１９８．３７

万元人民币。

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为主营业务提供更充足的流动资金。

过去

２４

个月是否发生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

在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公司与新潮集团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０

，

０５１．１５

万元人民币。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关联的董事王新潮、于燮康、朱正义、王元甫回避了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为盘活存量资产，公司拟将位于深圳、东莞的投资性房地产出售给第一大股东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为主营业务提供更充足的流动资金。

经双方协商，拟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１

号评估报

告的评估价格

６

，

１９８．３７

万元为上述房产及其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格。

２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４３５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新潮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阴市滨江开发区澄江东路

９９

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２００８０１２８０３４４Ｓ

经营范围：光电子、自动化设备、激光器、应用产品、模具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机械精加工；对电

子、电器、机电等行业投资；建筑智能化工程。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潮集团（合并报表）总资产

５３．８４

亿元，净资产

２５．６１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

利

２．７６

亿元。新潮集团股东由

４３

个自然人组成，王新潮为该公司实质控制人，持有新潮集团

５０．９９％

的股权。

（二）关联关系

新潮集团持有长电科技

１６．２８％

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新潮集团与长电科技之间构成关联关系。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出售的资产：

１

）位于深圳福田区竹子林紫竹七路中国经贸大厦

２３

层

２３Ａ－２３Ｊ

的

１０

套办公用房；

２

）位于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心还翠庭停车场二层

Ａ００１－Ａ０１０

号的

１０

个停车位；

３

）位于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心还翠庭

４

座

７Ａ－７Ｄ

、

１５Ｂ

、

１５Ｄ

的

６

套住宅房。

２

、本次标的评估前账面净值共为

２

，

５１３．４９

万元。

３

、本次标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资产买卖合同签署各方：

出售方：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方：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２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３

、出售标的：本公司合法拥有的位于深圳、东莞市的投资性房地产。

４

、转让价格：

６

，

１９８．３７

万元人民币。

５

、定价依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１

号评估报告作

为定价依据。

６

、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和方式：收购方在本协议生效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以现金方式付清上述款

项。

７

、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出售方董事会、

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的收购价格以具有相关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作为定价依据。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为主营业务提供更充足的流动资金。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函。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１

、本次关联交易以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作为交易价格依据，定价客

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２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四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在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公司与新潮集团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金额为

２

，

０４３．２６

万元人民币，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收购新潮集团土地交易金额为

８

，

００７．８９

万元人民币。

十、备查文件目录

１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资产买卖合同》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3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2011－034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发出会

议通知，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87,374,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6%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葛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7,374,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7,374,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7,374,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7,374,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7,374,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7,374,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7,374,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7,374,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崔春、张震宇；

3

、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2011-035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专项活动整改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

2011

年

8

月

23

日修订，以下

简称《备忘录第

30

号》）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

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展开认真自查，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以下简称《自查表》）及《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

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以下简称《整改计划》）（《自查表》和《整改计划》于

2011

年

9

月

17

日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根据《自查表》和《整改计划》相关要求，针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了及时整改，现将整改计划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为规范公司的风险投资及相关信息披露行为，防范投资风险，强化风险控制，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和

公司利益，公司根据《上市规则》、《备忘录第

30

号》等法规的规定，制定了《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公司《风险

投资管理制度》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详见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6

）。同时，对《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中部分条款

进行了修订完善，并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

则》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刊载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公司在整改期间还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及《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细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完善 （修订后的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

则》、《独立董事工作细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并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完善了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制度》和制定了《子公司管理制度》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制度》和制定的《子公司管理制度》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此外，公司还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4

号：内幕信息

知情人员登记管理相关事项》（

2011

年

12

月

7

日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在公司原有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管理制度》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详见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0

），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及《整改计划》中列示的需整改完善问题已

整改完毕，制定和修订的各项制定均已实施。公司将继续完善内控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